
2005年第 68號法律公告

《2005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規例》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第 9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5年 6月 30日起實施。

2. 適用範圍

《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A)第 3(b)條現予修
訂——

(a) 廢除 “只依據”而代以 “依據根據”；

(b) 廢除 “在道路上使用以便從一個地盤駛往另一個地盤”而代以 “僅為從某
一地點前往另一地點的目的而在道路上使用”。

3. 修訂附表 15

附表 15現予修訂——

(a) 在第 1部第 4條中，廢除 “Kinshin”而代以 “Koshin”；

(b) 在第 2部第 5條中，廢除 “Kinshin”而代以 “Koshin”。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廖秀冬

2005年 4月 30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A) (“主體規
例”)第 3(b)條，以對 “地點”的提述替代對 “地盤”的提述。這項修訂是因《2005年道
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修訂) (第 2號)規例》(2005年第 67號法律公告)對《道路交
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例 E)第 53(1)(a)條作出的修訂而相應
作出的 (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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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規例亦對主體規例附表 15作出輕微的文本上的修訂，以對 “Koshin”的提述替
代對 “Kinshin”的提述 (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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